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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5月 29日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 
 
 

 谨随信转交伊拉克共和国外交部长霍希亚尔·扎巴里先生给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以及所附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762（2007）号决议第 3 段提交的报告（见

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阿卜杜勒·卡里姆·什维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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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5月 29日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的附件 

[原件：阿拉伯文] 

 

  伊拉克共和国外交部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 2007 年 6 月 29 日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 1762（2007）号决议第 3 段，

该段“邀请伊拉克政府在一年内就遵守所有适用的裁军和不扩散条约及有关的国

际协定，特别是遵守《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的公约》及《保

障监督协定附加议定书》所取得的进展，以及就国家监察局和伊拉克政府在双重

用途管制及使伊拉克出口法规与国际标准接轨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向安全理事会

报告”。 

 谨向你，并通过你向国际社会通报，民主选举出的根据《宪法》成立的伊拉

克政府，已根据《永久宪法》中的承诺，宣布支持国际防扩散制度和遵守所有裁

军和不扩散条约。《永久宪法》第九条(e)款规定，“伊拉克政府应尊重和执行伊

拉克在不扩散、不发展、不生产和不使用核生化武器方面的国际义务，应禁止发

展、制造、生产和使用此类武器所用的相关设备、材料、技术和运载系统”。 

 为了履行安全理事会决议上述段落的要求，伊拉克政府在该决议通过之前和

之后已采取所附报告提及的一系列实际措施。 

 我们意识到裁军和防扩散制度在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推动发展方面的

重要性，我们希望向你保证，伊拉克政府正消除前政权违规行为和其他不负责任

政策遗留下来的影响，在国际社会中恢复伊拉克理所当然的积极作用，争取成为

全世界，特别是中东地区的稳定因素和稳定根源。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外交部长 

           霍希亚尔·扎巴里（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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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拉克共和国关于履行安全理事会 2007 年 6 月 29 日第 1762(2007)号

决议为其规定义务的报告 
 
 

 我们谨提及安全理事会 2007 年 6 月 29 日第 1762（2007）号决议第 3 段，该

段“邀请伊拉克政府在一年内就遵守所有适用的裁军和不扩散条约及有关的国际

协定，特别是遵守《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的公约》及《保

障监督协定附加议定书》所取得的进展，以及就国家监察局和伊拉克政府在双重

用途管制及使伊拉克出口法规与国际标准接轨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向安全理事会

报告”。 

 伊拉克政府希望履行它执行上述段落规定的义务，已在该决议通过之前和之

后采取了下文概述的一系列实际措施。 

1. 伊拉克各相关机构，包括外交部和国家监察局已通过准备伊拉克过去和现在

的申报、执行机制和必要的国家立法，作出安排来满足加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

各项要求。2007 年 7 月 30 日，作为立法机构的伊拉克国民议会核准了关于伊拉

克加入《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的公约》（《化学武器公约》）

的一项法律，2007 年 10 月 7 日，作为行政机构的总统委员会批准伊拉克加入该

公约。 

 已经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举办一些讲习班，以协助伊拉克满足加入公约

的要求和提交申报。已于 2007 年完成这些要求。 

2. 自从 2004 年以来，伊拉克有关机构，包括外交部和国家监察局一直在筹备

签署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全面保障监督协定》的《示范附加议定书》。

负责研究该问题的技术委员会建议伊拉克加入《附加议定书》。司法部的国家咨

询委员会已经起草一项加入法，以便提交给国民议会，由其按伊拉克现行宪法程

序批准。 

3. 1972 年 5 月 11 日，伊拉克签署了《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

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生物武器公约》），批准书于 1991 年 6

月 19 日交存。我们愿重申，伊拉克完全致力于彻底执行该公约并履行其所有要

求。指定国家监察局作为监督公约执行情况的国家协调机构就表明这一点。根据

2006 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第六次审议大会作出的决定，监察局每年都采取

建立信任措施并将这方面的信息提交给日内瓦联合国裁军事务厅履约支助股。那

次大会请缔约国向履约支助股提交有关本国主管当局所采取建立信任措施的信

息，以便该股履行其促进全面执行公约和实现公约普遍性的任务。 

4. 在联合国监察、核查和视察委员会（监核视委）结束任务和关闭各办事处后，

国家监察局与外交部协调，目前负责建立必要机制来管制安全理事会第 1051

（1996）号决议所列两用物品。国家监察局已设立了新的机制，并根据欧洲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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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单更新了它的清单。我们希望在颁布防扩散法和国家监察局法和这些法的补

充指示后，立即采用这一机制。 

5. 国家监察局与外交部协调，正在筹备伊拉克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的事宜，此外，还在筹建适当机制处理核材料非法贸易

问题。为研究此事成立的技术和法律委员会建议伊拉克加入这两项文书。《宪法》

规定，必须起草有关加入法并提交国民议会批准。 

6. 国家监察局已经编写题为“伊拉克共和国防扩散法”的立法。该法旨在建立

一个统一永久性的国家制度，让伊拉克能够履行不扩散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系统

的各项文书规定的义务，并将这一制度适用于所有和平活动，包括那些有关材料、

设备和技术的活动以及涉及生产、拥有、使用、储存、进口、出口、运输、转让、

处置、流通的活动或其他任何活动，以此确保这些活动不被用于非法目的，但不

妨碍用于和平目的。该法还界定何为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具体规定了相关惩罚，

并规定了有关机制，以便按照依《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署的《保障协定》、以

及《化学武器公约》、《生物武器公约》、今后签订的任何区域和双边协议的核查

制度，来提交申报，发放许可证和跟踪两用物品。 

 值得一提的是，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原子能机构一起，按照执行相关国际

文书的规定，联合审查了这一立法。该法已提交司法部国家咨询委员会最后定稿。

然后会根据《宪法》提交国民议会审读和批准。 

7. 已经编写了关于设立伊拉克国家监察局的法律草案。该机构将是一个独立的

国家实体，负责执行关于不扩散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国际、区域和双边文

书规定的技术义务。这将确保伊拉克领土不被用于从事任何非法活动，并规定特

别作出安排，管制国际管制清单上的两用物品、设备和技术，但又不妨碍将其用

于和平目的。已根据伊拉克的国际义务，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原子能机构一起

联合审查了该法，以期培训专业科学和监管人员来履行这些义务，建立机制来促

进和平使用该法开列的设施。这些组织强调说，该监测机构必须是一个与最高行

政机构有联系的独立实体，确保它监测、调查和视查伊拉克任何地区或省的权力

不受影响。 

 该法已根据《宪法》提交司法部国家咨询委员会最后定稿。然后会提交国民

议会审读和批准。 

8. 国家监察局已经编写了关于执行《不扩散法》的特别指令。这些指令包括一

些安排和措施，以促进在以下方面执行该法：检查制度；提交申报；发放使用、

进口和出口两用物品及设备的许可证；保护信息；根据相关不扩散文书保护核生

化材料、设备和设施。将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原子能机构一起联合审查这些指

令，并寻求它们的反馈意见和协助。随后，将按照《宪法》的规定将该法交给司

法部国家咨询委员会最后定稿。然后会提交国民议会审读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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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国民议会已经批准伊拉克加入《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

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该加入文书已交存联合国秘书长，公约已于 2008

年 2 月 1 日对伊拉克生效。 

 此外，伊拉克相关当局，包括人权委员会，正在审议伊拉克加入《禁止或限

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的问题。 

10. 伊拉克相信中东成为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尤其是无核武器区的必要性和重

要性，它在联合国、原子能机构、阿拉伯国家联盟和其他相关的国际论坛做出努

力旨在实现这一目标。伊拉克呼吁所有国家加入不扩散毁灭性武器的国际文书，

遵守这些文书的规定。 

 


